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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石大校发〔2020〕4 号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南石油大学关于加强本科教学质量 

监控及改进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《西南石油大学关于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及改进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现已制订并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、深入贯彻

落实，全力做好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及改进工作。 

 

 

  西南石油大学 

2020 年 3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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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石油大学关于加强 
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及改进工作的实施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

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6 号）精神，按照“完

善高校内部质量评价体系，构建自觉、自省、自律、自查、自纠

的大学质量文化”的总体要求，结合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改

进工作的实际需要，特制订本实施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党和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，坚持立德树人根本

任务，坚持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

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总目标，全面落实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

续改进的先进理念，推动建立科学完善的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

系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，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，

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按照《西南石油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（西南石大教评〔2018〕8 号）“质量职责保障为基础，常

态质量监控为核心，专项质量监控为延伸”的总体框架下，构建

校院两级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改进的工作机制并有效运行，实现

学校层面“大循环”、部门层面“小循环”、学院层面“内部循环”的

质量保障体系闭环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各责任单位对照质量保障实施细则的质量监控项目内容及

标准，构建“采集、分析、反馈、改进、核查、总结”的质量监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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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改进工作机制。（单位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，纪委办公

室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团委、发展规划处、教

务处、科研处、教学评估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招生就业处、

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、心理发展与服务中心、财务处、审计处、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基建处、南充校区、各

学院、科技园管理办公室、校友总会、图书馆、档案馆、网络与

信息化中心、工程训练中心、后勤服务总公司、教学评估与督导

专家委员会） 

（一）信息采集：各单位对照质量监控项目要求，制定涵盖

质量信息采集内容、采集对象、采集分工、采集方式、采集周期

等在内的工作流程，完成信息采集并建立质量监控信息库。 

（二）信息分析：分析质量监控信息、明确各类质量问题；

各单位建立包括整改项目、整改问题、整改目标、整改任务、整

改期限、预期成效、核查时间等在内的整改工作台账，确定各整

改项目的责任人、执行人、监督人。 

（三）信息反馈：各单位依据整改工作台账，将整改项目分

派至各责任人予以管理；责任人采用分类定向反馈方式，将项目

的整改工作要求反馈至具体整改的各执行人予以实施。 

（四）质量改进：执行人收到整改工作要求后，根据项目的

整改目标和任务制定具体工作措施，在规定期限内按质按量完成

整改工作；责任人应对执行人的整改过程进行管理和指导。 

（五）质量核查：各单位应组织安排监督人对执行人的改进

情况进行定期核查；监督人核查后及时向责任人、执行人反馈意

见和建议；对存在问题应记录到整改工作台账中并持续跟踪，在

下一轮核查中予以重点关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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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总结提高：各单位应定期总结质量监控与改进工作成

效、特色、亮点和问题，进一步促进各单位质量保障制度标准化、

工作机制规范化，不断提高质量监控与改进工作水平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改进工作由


